
 

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 

合同编号：        

甲方（转包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接包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和《农

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，甲乙双

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 

一、标的基本情况及用途 

甲方将其承包的位于    区（县）   乡（镇）   村   组（社）

的     亩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面积）土地(详见下表)承包经营权，

转包给乙方从事（主营项目）                生产经营。 

土地基本情况表 

序

号 

地块

名称 

登记面

积

（亩） 

实际面

积

（亩） 

质

量

等

级 

地

类 

土地承包经营权证

记载的四至界限 

土地承包经营

权证或承包合

同编号 

东 西 南 北 

1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

合计：               亩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亩） 



 

（本表不够填写时可另附页） 

二、转包期限 

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期限为    年，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

至   年  月  日止（不得超过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）。 

三、转包价款及支付方式 

1.该土地实际面积（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四至界限所丈量的面积）与

登记面积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面积）不一致的，双方约定转包价款按：

□实际面积计算；□登记面积计算。 

2.双方同意按下列第    种方式支付转包价款： 

（1）货币支付：第一年转包价款为每亩人民币    元，合计人民

币    (大写：            ) 元，以后递增方式及比例

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2）实物支付：第一年转包价款为每亩    斤      （填黄谷、

玉米或双方议定的其他实物），合计    (大写：             ) 

斤，以后递增方式及比例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（3）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3.如果双方约定以实物或其他非货币方式支付转包价款的，甲方要求变更为

以货币方式支付，乙方应当同意，并参照当地当年中等市场价格折算。 

四、支付时间 

双方同意按下列第    种方式支付转包价款 

1.提前 1年支付：本合同生效后    天内，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

年度的转包价款；以后每年    月    日前，乙方向甲方支付下一年度

的转包价款。 

2.逐年支付：本合同生效后    天内，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年度

的转包价款；以后每年    月    日前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当年度的转包

价款。 

3.一次性支付：    年  月  日前，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转

包价款。 



 

4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五、补偿标准、方式及时间 

甲方在转包前对该土地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，以及在该土地上的青苗、

构（附）着物等，双方约定补偿标准、方式及时间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六、土地交付方式及时间 

1.甲方按下列第   项方式将转包土地交付给乙方： 

（1）一次性全部交付。 
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2.交付资料： 

（1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承包合同复印件（含红线图）； 

（2）土地交付时的地形、地貌、土质、青苗、构（附）着物等情况的书面

描述、图片等（经双方确认）； 
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3.交付时间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七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依法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的收益。 



 

2.依法或按照合同约定收回转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

3.有权监督乙方合理利用、保护土地，制止乙方损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、

污染环境等行为。 

4.协调乙方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承包户之间发生的用水、用电、治安等

方面的纠纷。 

5.尊重乙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，不得干涉乙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。 
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八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.依法享有接包土地的使用权、收益权、自主生产经营权。 

2.合同期内，改变合同约定主营项目，需经得甲方书面同意。 

3.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，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。 

4.合同期内，对土地进行再流转，需经得甲方书面同意。 

5.合同期满后，及时向甲方交还接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

6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九、合同到期后地上构(附)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 

合同期满后，甲方收回该土地承包经营权。乙方对该土地进行投入而提高土

地生产能力的、在当时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设立的相关设施及地上构(附)着物等，

双方约定处理方式、时间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

 

十、合同的变更、解除 

1.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变更或解除本合同。 

2.乙方不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使用流转土地，给该土地造成永

久性损害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

3.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与经营,使乙方无法进行正

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十一、违约责任 

1.乙方不按期支付转包价款的，每延迟壹天，按应付费用的    %承担

违约金；超过    天仍未付款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。 

2.甲方不按期交付土地的，每延迟壹天，按转包费用的    %承担违约

金；超过    天仍未交付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3.一方无故擅自解除合同的，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    元违约金。 

4.一方违反合同其他约定的，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    元违约金。 

5.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了损失的，应赔偿损失。 

6.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在违约金外增加支付赔偿金，以

补足对方损失。 

7.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

在    日内提供证明，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，但

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8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十二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双方发生合同纠纷可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等调解。不愿协商、调解或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该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

 

十三、其他约定 

1.合同期内，该土地涉及的国家有关政策性补贴、补助及其他费用等权利按

如下方式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2.合同期内，如果该土地被依法征收、征用、占用，相关补偿款按如下方式

处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3.本合同自双方签字(盖章)后生效。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补充

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4.双方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：□申请合同鉴证；□不

申请合同鉴证。 

5.在本合同期满后，若甲方需继续流转该土地，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

权。 

6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7.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发包方和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农村土地

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（如有鉴证，相应增加一份）。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 

 法定代表人：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 

    年  月  日     年  月  日 

鉴证单位：（签章）  



 

鉴证人：（签章）  

    年  月  日  

 


	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

